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开展2022年工业废水循环利用试点工作的通知
工信厅节函〔2022〕25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
按照《关于推进污水资源化利用的指导意见》（发改环资〔2021〕13号）和《工业废水循环利用实施方案》（工信部联节〔2021〕213号）有关要求，现组织开展2022年工业废水循环利用试点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试点方向
（一）用水过程循环模式。采用冷却水高效循环利用、生产过程分质用水梯级利用、高盐废水深度处理回用等技术装备，降低生产过程水耗，提高水重复利用率。
（二）区域产城融合模式。探索与市政再生水生产运营单位合作，完善再生水管网，将处理达标后的再生水回用于生产过程，减少新水取用量，形成可复制推广的产城融合废水高效循环利用新模式。
（三）智慧用水管控模式。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建立工业废水循环利用智慧管理平台，形成感知、监测、预警、应急等能力，提升废水循环利用的数字化管理、网络化协同、智能化管控水平。
（四）废水循环利用补短板模式。围绕工业废水循环利用全过程堵点、难点，加强协同攻关，创新低成本、高性能工业废水循环利用装备技术工艺，打造工业废水循环利用技术、工程与服务等协同发力的示范样板。
（五）其他经验做法。推动工业废水循环利用的其他可复制可推广的先进经验做法。
二、组织实施与管理
（一）申报范围及数量
重点用水行业工业企业，以及具有法定边界和范围、具备统一管理机构的省级以上工业园区可以申报。鼓励废水循环利用技术、工艺和装备供应商与应用企业联合申报。各地方申报企业数量原则上不超过3个、申报园区数量不超过1个。
（二）试点期限
试点期限为1年。
（三）申报条件
1.工业废水循环利试点企业申报基本条件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生产经营遵守国家、行业、地方相关节水政策和标准；
（2）有取水资源的合法手续，近三年取水无超计划；
（3）近三年内未发生安全和环境事故，无违法行为，未被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4）未使用或生产国家明令禁止或列入禁止、淘汰目录的用水设备或器具；
（5）水计量器具配备满足《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 24789）要求，并依法检定或校准；
（6）2021年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高于行业平均值；
2.工业废水循环利用试点园区申报基本条件
（1）遵守国家、行业、地方相关节水政策和标准；
（2）有取水资源的合法手续，近三年取水无超计划；
（3）近三年未发生安全、污染事故或重大生态破坏事件；
（4）园区企业不应使用国家列入淘汰目录的落后技术、工艺和设备，不应生产国家列入淘汰目录的产品；
（5）园区建立履行废水循环利用工作职责的专门机构、配备专职工作人员；
三、工作程序
（一）组织申报
各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本地区工业废水循环利用试点企业、园区申报推荐工作。按照自愿原则，申报企业、园区按照规定格式分别填报材料（附件1、附件2），通过“工业节能与绿色发展平台系统”（https://green.miit.gov.cn）分类上报。
（二）初审
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组织对本地区企业、园区进行汇总、审核后，形成推荐意见，并填写“工业废水循环利用试点企业、园区推荐表”（附件3），于2022年11月15日前，通过平台将工业废水循环利用试点企业、园区推荐表和申报书等材料报送工业和信息化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
（三）复审
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进行复审，确定2022年度的工业废水循环利用试点企业、园区名单。必要时通过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核实申请报告内容。
（四）公示和发布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工业和信息化部门户网站进行公示，最终确定试点企业、园区名单。
（五）组织实施
试点企业、园区根据试点实施方案中确定的目标、工作内容等认真组织实施，明确任务分工，落实目标责任，确保试点工作的质量和进度，做好过程管理和阶段总结工作。
（六）验收和总结推广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试点结束后组织评估和验收，及时总结成功经验、有益做法和先进模式，积极在全行业宣传推广。
附件：
1. 工业废水循环利用试点企业申报书.wps
2. 工业废水循环利用试点园区申报书.wps
3. 工业废水循环利用试点企业、园区推荐表.wps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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